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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人于本年一月二十日本会会议上提出有关内地与香港当局于二○

○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签订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安排》）的口头质询。就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局长的答复，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会否要求税务局就每年香港居民因为在任何的十二个月中在内地工

作超过一百八十三天而须在内地缴税，并向税务局申请豁免在港缴税的人

数进行记录；若会，何时展开工作；若否，原因为何； 
 
（二）自安排实施以来，当局共多少次向内地有关当局反映本港业界人士

希望放宽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的意见，以及意见的内容、内地当局的名称

和双方会面的日期为何； 
 
（三）鉴于内地有关当局认为一百八十三天的准则行之已久及现时没有充

分理据更改，是否知悉「充分理据」的详情；若不知悉，会否要求内地有

关当局进一步解释； 
 
（四）是否知悉，欧盟国家之间就避免双重征税签订的协议，是否同样采

用一百八十三天这个分配征税权的准则；若知悉，该等协议的名称；若不

知悉，原因为何； 
 
（五）自安排实施以来： 
 
（ｉ）有否在港从事受雇活动，并在任何的十二个月中在港逗留超过一百

八十三天的内地居民向税务局表示未能缴交税款或需申请暂缓缴税；若

有，分别涉及的个案数目、其未能缴税的原因、每个个案涉及的税款总额

及拖欠的税款款额为何；及 
 
 



（ｉｉ）有否在内地从事受雇活动，并在任何的十二个月中在内地逗留超

过一百八十三天的香港居民向税务局或香港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表示

未能缴交内地税款；若有，分别涉及的个案数目、其未能缴税的原因、每

个个案涉及的税款总额及拖欠的税款款额为何； 
 
（六）有否任何措施或机制，协助第（五）（ｉｉ）项的香港居民，向内

地有关当局申请暂缓缴纳税款，以及就评税款额向内地有关当局提出上

诉； 
 
（七）有否评估「一小时优质生活圈」计划、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及港

珠澳大桥在落实／启用后，分别有多少名香港居民每年会在内地逗留超过

一百八十三天；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八）现时当局如何在出入境纪录中分辨香港居民逗留内地是否属工作性

质，以界定该等人士是否在内地工作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九）有否评估，该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会否窒碍香港居民在内地营商、

工作或生活的意欲，以及是否与粤港经济融合政策的原意有矛盾；若有，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十）自安排实施以来，当局共收到多少份要求放宽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

的意见，当中主要建议放宽该规定至多少天； 
 
（十一）会否就执行安排的事宜向不同业界人士进行一次全港性普查，以

便更能掌握充分的理据向内地有关当局提出放宽现时一百八十三天的规

定；若会，何时进行该普查；若否，原因为何； 
 
（十二）有否评估，放宽现时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至最少二百六十天，甚

至取消该项规定，对内地与香港在税项收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若有，

详情为何；若否，会否考虑作出评估；及 
 
（十三）有否评估自安排实施以来，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是否有效地执行；

若评估的结果为是，详情为何；若评估的结果为否，原因为何，以及会否

向内地有关当局建议取消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 
 
答复： 
 
主席： 
 
（一）税务局在执行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时，最重要的是确保纳税人在有关

安排下得到应有的待遇。若不影响征税工作，税务局不需要特别统计或记

录不同纳税人各种类型的税务状况。 



 
（二）在知悉业界有关放宽「一百八十三天」规定的建议后，香港税务局

已于二○○九年十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 
 
（三）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跟内地及其它国家或地区人士一样缴付内地

税项，并无不公平之处。内地所签订的其它税收协议，以及其它不同税务

管辖区之间所签署的税收协议，均一致采用「一百八十三天」的准则。因

此，内地当局认为现时没有充分理据修订这项准则。 
 
（四）据我们所知，欧盟国家之间（例如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西

班牙和英国等国家之间）的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均采用「一百八十

三天」的停留期上限。 
 
（五） 
（ｉ）税务局没有特别记录纳税人中属内地居民在港欠税或申请暂缓缴税

的个案。 
 
（ｉｉ）自《安排》实施以来，税务局及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均未有

接获香港居民因未能缴交内地税款而求助的个案。 
 
（六）香港居民若认为内地的征税方法不符合《安排》的规定，可向香港

税务局提出。如有需要，税务局可启动与内地税务当局的协商程序，以解

决双重征税问题。至于与双重征税无关的内地税务事宜，有关纳税人须直

接与内地税务机关商讨，香港税务局无权干涉。 
 
（七）及（十二）《安排》中「一百八十三天」的规定，旨在公平及明确

地分配内地与香港的征税权。就此目的而言，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问题

所述的评估。 
 
（八）香港居民出境时，无须向入境事务处申报离境目的、目的地或逗留

时间。有关人士是否在内地停留超过一百八十三天而须缴付内地税项，应

该由内地当局而非特区政府界定。 
 
（九）在未有《安排》前，香港居民在内地只要工作超过九十天，就可能

被内地征税。现时《安排》下的「一百八十三天」规定，已大大放宽了有

关时限，绝对有利两地融合及经济发展。 
 
（十）我们至今收到两份意见，分别建议把有关规定放宽至二百六十天及

二百七十天。此外，个别商会在不同场合亦有提出类似意见，但我们没有

就其内容作特别统计。 
 
 



（十一）香港税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均会就《安排》的具体执行举

行工作会议。会议前，税务局会收集有关人士（包括会计及税务专业团体

和商会代表等）的意见。现行做法运作良好，政府认为没有需要就此事进

行全港性普查。 
 
（十三）「一百八十三天」停留期的规定是一项简单和明确的准则，在国

际上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执行上并没有困难。政府已向内地有关当

局反映业界希望放宽「一百八十三天」这规定的意见，但完全取消一百八

十三天的规定（即香港居民不论在内地工作多少天均不用在内地缴税）并

不合理。  

完 

 


